重庆市铜梁区太平镇人民政府

关于加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合同管理的通知
各村（社区），各板块、各岗位：

为进一步加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合同管理，现将合同管理有关工作要求进一步明确如下：

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订立合同，应遵守国家的法律、法规和本

集体经济组织相关管理规定，合同条款明确、完备，合同形式符合要求，严格履行审批程序，维护本集体经济组织合法权益。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需设置合同管理岗，负责合同的综合管理。
一、合同起草
（一）合同管理岗负责示范合同文本的制定、整理、修订及推行工作，确保合同要素齐全，内容合法。

（二）经办人收集对方资料，对合同相对方的主体资格、资信情况进行审查。
（三）经办人根据示范合同草拟合同文本。
二、合同审核
（一）由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负责对合同文本进行初审。

（二）法律顾问对合同合法性进行审核。

（三）合同审批。

1.金额在5000元以下的非生产经营性合同，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进行审批；

2.金额在5000元至10000元的非生产经营性合同，经村党组织会议、村集体经济组织理事会议研究同意，监事会审核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审批进行审批；

3.金额在10000元以上的非生产经营性合同，经村党组织会议、村集体经济组织理事会议研究同意，监事会审核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（股东）大会或成员（股东）代表会议讨论通过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审批。

生产经营性合同，经村党组织会议、村集体经济组织理事会议研究同意，监事会审核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（股东）大会或成员（股东）代表会议讨论通过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审批。
四、合同签订
（一）集体经济负责人按照已通过审批的合同文本与对方进行合同签订，需确保签字完善，合同要素齐全。
（二）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盖章，需确保公章清晰。

四、合同备案

（一）各经办人合同签订后，应当将签约各方签字、盖章齐全的合同原件副本一份及合同审批表，以及其他相关附件、资料整理提交合同管理岗备案，由合同管理岗按照《太平镇XX村集体经济组织合同登记台账》格式及内容要求登记合同信息，实行统一编号管理。
（二）合同管理岗将签订后的合同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“三资”管理办公室备案。

五、合同归档

（一）合同资料是涉及商业秘密的重要文件，原件必须归档保存，日常工作中应当使用复印件。严禁涂改、毁损合同资料。如确需使用合同资料原件的，应建立严格的审批、催还、归档制度。严禁个人私自保管合同资料；严禁随意出借合同资料；严禁泄露合同资料中的内容。
（二）合同档案的保存期限：按合同分类规定期限保存，原则上按合同终止后不得低于15年。

附件：太平镇合同备案表
太平镇XX村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合同台账

太平镇XX村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合同审批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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